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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2845.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做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7年半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小

企业板各上市公司： 为做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7年半年

度报告的编制、报送和披露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以下简称《半年度报告准

则》）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凡在2007年6月30日之前上市的公司，均应

于2007年8月31日前完成半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 2007年7月1

日至8月31日期间新上市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

中未披露2007年半年度财务会计资料的，也应于2007年8月31

日前披露半年度报告。 公司预计不能在8月31日前披露半年度

报告的，应在8月15日前向本所提交书面说明，公告不能按期

披露的原因、解决方案及延期披露的最后期限。本所将自9

月3日起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实施停牌，并对公司和相关

责任人员予以公开谴责。 二、公司应通过中小企业板网上业

务专区向本所预约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本所根据均衡披露

的原则统筹安排各公司半年度报告的披露顺序。公司应按照

本所安排的时间办理半年度报告披露事宜。 三、本所鼓励半

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在8月份的公司在7月底前披露半年度

业绩快报。如果在半年度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提前泄漏，或

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应及时披露



半年度业绩快报。 四、公司预计2007年上半年净利润为负或

者业绩大幅变动，但未进行业绩预告，或者预计2007年上半

年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应在2007年7月15日前

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应在本次半年度报

告中对2007年前三季度的经营业绩进行预计，说明2007年前

三季度可能发生亏损、扭亏为盈或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的增减

变动情况。 公司在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时，作

为比较基数的上年同期净利润可以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7号--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间比较财

务会计信息的编制和披露》（以下简称“第7号规范问答”）

的规定进行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